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命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論文指導同意書 

 

(本範本經 95年 3月 23日院務會議通過，自 95學年度起入學之生命科學院碩、博

士均應簽署「論文指導同意書」，唯各實驗室得斟酌實情調整本範本第三、第四項

內容。) 

一、 論文研究期間，使用學校之空間及設備，並接受論文指導老師

之指導，從事實驗或資料收集，實驗記錄簿應由老師提供，過

程及結果應詳細記載，將來做為論文撰寫、公開發表或智慧財

產權申請之依據。 

二、 由論文研究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同意依陽明大學智慧財產之處理

相關辦法辦理。 

三、 撰寫完成之論文著作權歸屬學生與指導老師共有，但指導老師

得選擇放棄該權利。 

四、 以論文之一部份或全部資料所作之「公開發表」，學生之姓名應

該在「公開發表」之內。至於其列名方式依科學倫理，尊重指

導老師之衡量。若有特殊考量，應在選擇簽署本同意書之前另

作書面約定。 

五、 論文研究內容未經指導教授之同意，不得自行以任何形式發表。 

六、 論文撰寫完畢或因故終止指導關係，實驗記錄簿及相關資料應

歸還指導老師，唯學生得有複印之權利。 

以上內容業已詳細閱讀並了解，自即日起建立起碩士、博士論文指導

之關係。 

學    生 ＿＿＿＿＿＿＿ 日期 ＿＿＿＿＿＿ 

指導老師 ＿＿＿＿＿＿＿ 日期 ＿＿＿＿＿＿ 

                 所    長 ＿＿＿＿＿＿＿ 日期 ____________ 

 


